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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战略合作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业务合作实现的效益需根据实际合作情况进行核算。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有助于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扩大公司经营

产品规模及降低采购运营成本，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对公司未来业

绩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一、战略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9 月 7 日，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

“塞力斯”）与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河南医药”）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本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89728113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三路 107 号 

法定代表人：陈威  

注册资本：24514.68 万   

成立日期：2009 年 05月 25日 



营业期限：2009 年 05月 25日至 2019年 05月 24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

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体外诊断

试剂、疫苗、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第一类）、医疗用毒性药品、第二类精神药

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预包装

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消毒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计算

机软件、机电设备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

药品第三方物流；医用药库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仓库装卸服务（化学

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除外）；展览展示服务，会议会展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医疗器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疗器械的设备维修、设备租赁。   

华润河南医药系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华润河南医药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与华润河南医药于 2017年 9月 7日以书面方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次签订的是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约定，不涉及具

体的交易金额与交易事项，无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进行审批与备案。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主要内容及权利义务 

    甲方：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1、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为河南省

优先合作伙伴，双方在华润医药河南公司所运营医院开展医疗检验业务。因市场

具体需求，武汉塞力斯公司确需与其他公司合作，需经双方协商一致解决。 

2、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集约、专业之力，投资建设及升级

改造华润河南医药公司运营医院之检验中心，并以降低医院运营、采购成本，提

升医院检验水平为合作目标，全面配合华润医疗对医院的管理。 

3、华润医药河南公司所运营医院的设备、试剂由乙方供应，乙方定向从甲

方采购（具体经营范围和产品甲乙双方根据一事一议的原则另行协商签订），具

体费用标准参阅第 4 条。甲方提供技术支持、学术、设备管理等相关服务。 

4、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合作项目每年向华润医疗支付一定

的物流配送、管理费用，或以其他合作形式分取项目收益。具体情形由双方根据

合作医院业务情况，另行协商签订。 

5、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化，致使此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条款不再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的要求，甲乙双方应及时协商，尽快签署补充协议，修

订有关条款。 

（二）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交易各方的违约责任等 

1、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战略合作协议于 2017年 9月 7日签署之日起正式生效。 

2、违约责任 

本协议在履行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进行处理；

协商不成时，应到乙方所在地法院起诉。 

（三）协议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附加或者保留条件 

本战略合作协议未约定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协议条款无附加或保留条件。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双方将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

伙伴，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扩大公司经营产品规模及降低采购运营成

本，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2、本协议的签署，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业务发展空间，对公司未来业绩

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协议，业务合作实现的效益需根据实际合作情况进行

核算，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跟踪有关事项进展，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月 8日 


